
 

.::  首    页   |   中国法律史学会   |   会员名录   |   学会机构   |   编辑出版   |   学术会议   |   精彩瞬间   |   法史博客  ::.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190    

我国听证会制度的问题及完善 

冯兴吾 刘文辉

    内容摘要：听证会制度的建立对政府机关依法行政起了很大作用，它本身也是我国经济民主化和政治

民主化的产物。但是，由于听证会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我国听证会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 必须

加以完善。 

     
    关键词：听证 法律 问题 完善 

     
    听证会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公众参与制度，它有助于提高法律和政策制度的透明度、

科学性和体现民意的广泛性，可以极大地降低法律和政策实行过程的阻力。听证会制度在我国起步虽晚，

但发展十分迅速，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开始时的价格决策听证、行政处罚听证已经逐步扩展到与群众利益

相关的立法听证、重大行政许可听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听证方面。然而，实践中这项制度显现出许多问

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听证会制度作用的进一步发挥，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我国听证会制度的问题 
    １、听证会的主持方不统一 
    听证会有的由其部门主持，有的由部门的主管机关主持。这样就有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先判后审

之嫌，也不能对政策制度产生实质性影响，甚至可能使公众对听证会产生排斥情绪。价格听证会设听证主

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担任。 

    ２、听证会代表不够广泛 
    听证会体现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但是听证会本身不能等同于民主。但有的地方听证会的代表则不具

有代表性，有的则是某单位领导指派的，甚至有的地方是抓阄、抽签等方式产生的。 

    ３、听证会代表缺乏应有的调查权利和义务 
    听证会代表由于缺乏应有的调查权利，如果涉及听证的内容太专业，他们根本不可能把所有的资料掌

握并进行分析运用，更不必说提出异议。如一位民航业内人士在民航价格听证会后说，这个方案写得“深

思熟虑、话中有话”，加上有很多民航专业性的内容，代表“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沟里”。 

    ４、听证会缺乏透明性  
    有的听证会没有媒体的关注，有的听证会在代表的人选上不透明，有的听证会在听证程序上朦朦胧

胧、遮遮掩掩，有的听证会成为政府不当行政的遮羞布，有的听证会甚至沦为“婊子”的牌坊。 

    ５、听证会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由于决策制定者在制度某个方案时必然会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对制度方案的背景了如指掌，而参加听

证的人对此都知之甚少。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秀水街听证会，６名商户代表每人总共10分钟阐述观

点，更不用说充分质疑这些决策了。 

    ６、听证会没有规定案卷排他主义 
    虽然听证会中参加听证的人有权表达异议，但是政府机关却有权按自行方案行事，至于采用不采用听

证会代表的意见，那是政府机关的事。 

    ７、听证会流于形式 
    由于真正了解听证会的人并不多，参与意识也不强，有的听证会代表对听证会的内容知道甚少，有的

听证会代表来不及听取社会公众或本利益集团的意见，有的甚至连自己的观点与意见都未形成。 

    二、我国听证会制度的完善 
    １、明确听证会的主持方 
    应当明确听证会的主持方在什么情况下由其部门主持，由其部门的主管机关主持或者由具有公信力的

第三方主持，不同的情况应分别由不同的听证会主持方。 

    ２、明确听证会代表的产生办法 
    一是听证会代表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广泛性，一般应有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

的代表以及相应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二是听证会的代表可以采取自愿报名、单

位推荐、委托有关社会团体推荐产生。如美国肯尼迪听证会的参加人主要来自政府机关与学术界包括交通

部部长与部长助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总统工资与价格稳定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司法部反垄断局



局长、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以及一些从事管制改革研究的著名学者。正是这些智囊人物的参加，不但能保

证听证会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还能通过听证的压力，促进决策的公开化、民主化。三是提高听证会代表的

素质。听证会要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是听证会代表的素质。听证会代表应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综合

归纳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３、适时公布听证会的有关内容 
    听证会的目的就在于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提高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公开性、民主性

和科学性，因此，必须适时公布有关听证会的内容，以便让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有充足的时间充分酝酿，

提出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反对不反对、高兴不高兴的不同意见。与时同时，也可以让听证会的主持

方听到更多的社会各界的意见，为在听证会上作出修正与维持做好准备。如香港等地的公共事业价格调整

听证会的资料，往往在半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就通告社会。 

    我国可以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结合实际，在这时公布听证会内容方面做好以

下工作。一是确定听证会内容的公布媒体。中央、省、市、县应确定一至二个报到电台、电视台、网站作

为详尽公布听证会内容的主流媒体，同时，确定其他报刊等媒体为辅助媒体。如我市社会公众可以在“宣

城论坛”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二是确定听证会内容的公布时间。听证会内容最好能在听证会召开的90天前

公布。这样就能有更多的人知道听证会的内容资料，关心听证工作。有的学者提出在举行听证会前的６个

月公布，本文认为就目前的经济、社会、法制环境分析，是不经济的；三是公布听证会的内容。如《政府

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规定，实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的项目是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

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定价权限确定并公

布听证目录。列入听证目录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应当实行听证。制定听证目录以外的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必要的，也可以实行听证。 

    ４、听证会的代表应能充分发表意见 
    听证会的代表在听证会上要有充分的时间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听证会代表发言。

一般为9-15名代表发言较为理想，其中经营者或决策方的代表占三分之一、消费者和有关专家代表占三分

之一、其他代表占三分之一。每名代表的发言不超过30分钟，其中阐明观点不超过5分钟，答辩不超过25
分钟；二是听证会的代表要有高质量的发言。高质量的发言是建立在对资料和信息掌握的基础之上，因

此，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将社会公众的来电、来函、来邮件等意见进行系统整理，送达给听证会的代表，

做到资源共享；三是认真做出听证会代表发言的记录。 

    ５、明确听证会代表的职责权限 
    一是听证会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听证会代表要客观公正地反映群众的意见；二是听证会代表应当

遵守听证纪律，维护听证秩序，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三是听证会代表应当诚实守信；四是听证会代

表有权提出质询；五是听证会代表有权对有关方案的可行性、必要性提出意见；六是听证会代表有权查阅

听证会笔录和听证纪要。 

    ６、建立听证会结果的信息反馈制度 
    一是要将听证会获取的意见、资料向有关部门说明；二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向听证会参与人进行反

馈；三是要公开解释最终形成决定的依据和相关资料。 

    ７、规范听证会的程序  
    一是要求听证的，应当在90天前公布听证内容；二是要在听证的30日前，通知听证代表举行听证的时

间、地点；三是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会公开举行；四是听证会由主办部门指

定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担任主持；五是听证代表应当亲自参加，不得委托他人参加；六是听证代表按规定

的程序和方式发表意见并进行答辩；七是听证会应当制成笔录，笔录交听证会代表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

章、捺手印；八是通过规定的程序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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